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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欢瑞影视和欢瑞营销与北京电视台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获悉，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影视”或“乙方”）、欢

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营销”或“丁方”）共同与北京电视

台（以下简称“北京卫视”或“甲方”）、北京京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视

传媒”或“丙方”）签订了《北京卫视周播剧场合作协议》。 

按照《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第五节“重大合同”之“一、

（三）”的规定情形，本公司认为上述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现将合同的基本情况披露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欢瑞影视与北京电视台就2017年北京卫视频道的周播剧场运营进行合作，欢瑞影视提

供5部电视剧供北京卫视播出，北京电视台向欢瑞影视支付播映许可费，双方共同经营周

播剧场的广告招商。北京电视台的下属公司京视传媒与欢瑞营销负责具体的广告招商（该

合同的详情请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欢瑞营销与北京电视台签订日常经营

合同的公告》内容）。 

（一）合同的生效条件：经合同各方盖章后生效。 

（二）合同的履行期限：从2017年3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或最后一部剧播毕之日

止。 

（三）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次合同的签订，是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

获得与卫视台周播剧场的电视剧排播权和广告招商运营权从而推进渠道侧业务发展的一

次大胆尝试。存在电视剧短供和广告招商不足的风险。 

（四）合同的履行（单计欢瑞影视电视剧的供给）预计将给本公司合并报表增加约1.32

亿元的营业收入（税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北京电视台 

1、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北京电视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100004006868497 

开办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春良 

综旨和业务范围：播映电视节目，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节目

播出，电视节目转播，电视设备与技术引进，电视节目销售，电视广告经营，电视基地经

营，电视节目研究，电视传输手段研究，电视节目保障研究，电视宣传管理研究。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8号 

2、本公司、欢瑞影视、欢瑞营销与北京电视台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 

2016年度，欢瑞影视与北京电视台曾签订过《电视剧播映许可使用合同》，交易金额

为9601.2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本公司、欢瑞营销没有与北京电视台发生过任何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电视台的卫视频道是国内一线卫视，拥有丰富的渠道资源。目前，北京卫视经营

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京视传媒 

1、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北京京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46758996 

注册资本：7621.59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小东 

主营业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技术推广；经济贸易咨询；

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3号1区1号楼206室 

办公地：北京市朝阳区通惠河北路6号院郎园3号楼3层 

2、本公司、欢瑞影视、欢瑞营销与京视传媒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本公司、欢瑞影视、欢瑞营销与京视传媒未发生过任何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京视传媒是北京电视台旗下的产业运营平台，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电视剧播出 

1、乙方电视剧在甲方的播出平台为北京卫视周播剧场，该剧场播映方式为：自2017

年3月1日起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三天进行播映，每天播出集数为2

集，每天的播映时间为不晚于22:10起，至播映完毕。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对播映方

式进行调整，具体播映方式以双方另行签订的《电视剧播映许可合同》为准。 

2、甲方设立的北京卫视周播剧场，在甲方、丁方和甲方下属公司北京京视卫星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广告合作期间内，应仅播映乙方提供的电视剧，不应播映任何其他方（包

括甲方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等影视剧。 

（二）电视剧提供与购买 

1、乙方在2017年度将为甲方提供5部电视剧，分别为《青云志2》《大唐荣耀2》《十

年一品温如言》《盗墓笔记2》《龙珠》，以上均为暂定剧，具体剧目以双方签订的《电

视剧播映许可合同》为准。 

2、乙方同意提供给甲方在周播剧场播出的电视剧，在对外许可该剧的首轮卫星电视

播映权时，应以两家卫视频道为限，即除甲方外乙方仅可再授权一家电视台在其卫星频道

首轮播出。除此之外，乙方可自由行使上述电视剧的其它相关权利。 

… 

4、…，共计人民币壹亿叁仟贰佰万元整（人民币132,000,000.00元）（含税）。具

体价格以甲乙双方签订的《电视剧播映许可合同》为准。… 

（三）广告招商 



 

1、甲方同意将北京卫视周播剧场及该剧场播映时间内的部分广告招商工作独家授予

丁方经营，丁方可为该剧场招揽广告商家作为该剧场冠名商和特约播映单位。丁方保证具

有代理或经营广告的资质，保证播映的广告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2、丁方应以该剧场获得更多广告收益的原则进行广告招商，丁方代理的广告客户投

放北京卫视周播剧场的广告收益权包括：该剧场独家冠名的广告商家和该剧三家特约播映

的广告商家。甲方为丁方发布广告以及丁方支付广告款等相关广告合作细节，由甲方、丁

方和北京京视卫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另行签订《广告协议书》进行具体落实。 

… 

（五）付款原则 

1、四方均应根据本协议及其他协议，及时按合同约定向对方支付相关费用。 

2、甲方、丁方和甲方下属公司北京京视卫星传媒有限公司在签订相关广告合作协议

后，丁方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及时向甲方支付广告费。 

3、甲方在与乙方就播映的电视剧签订《电视剧播映许可使用合同》后，丁方按时足

额支付广告费的前提下，甲方根据上述合同及时向乙方支付购片费。 

…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单计欢瑞影视电视剧的供给）预计将给本公司合并报表增加约1.32亿

元的营业收入（税前）。欢瑞影视与欢瑞营销分别获得北京卫视2017年周播剧场的电视剧

排播权和广告招商运营权，是公司推进渠道侧业务发展的重大突破。不同于传统的购剧模

式，进行周播剧场合作，公司可以做到内容、渠道及营销的统一运营和深度结合。并在以

下方面推动公司业务的发展： 

1、公司可以主动控制电视剧集制作、播出的节奏，方便公司围绕电视剧内容进行更

加精细化的运作，缩短从制作到播出的周期，提高公司资产的周转效率； 

2、通过周播剧场扩大剧集的影响力，有效推动公司剧集网络付费观看模式的发展； 

3、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把控游戏产品的联动开发运营节奏，提升公司游戏产品与电视

剧集的协同性； 

4、一体化并且稳定的制作播出体系，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公司艺人培养体系的发展。 



 

5、进行周播剧场合作符合公司既定战略，但仍可能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

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也可能存在电视剧短供导致的业务开展风险。 

6、若本次合作效果良好、多方共盈，不排斥在未来会计年度续签合同或将此运营模

式移植到与其它卫视台的合作上，这将是公司推进渠道侧业务发展的大胆尝试。 

（二）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带来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

合同而对北京电视台和京视传媒产生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属于欢瑞影视与欢瑞营销的日常经营活动，且不涉及关联交

易，因此不需要董事会审议或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它相关说明 

本公司承诺将在定期报告中履行重大合同进展的披露义务。本次合同的履行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和亏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北京卫视周播剧场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